宜宾市第二人民医院

关于开展大型医用设备效益调查分析的通知
各科室：

按照《三级综合医院评审标准实施细则（2011年版）》6.9.3.2的要求，根据院部安排，现拟对大型医用设备的使用、功能开发、社会效益、成本效益等进行分析评价。特通知如下：
1、 调查分析设备范围：
医院现有在用的、单价在50万元以上的医疗设备（由监审办提供设备清单）。
2、 调查分析时间范围：
前款清单所列设备在2016年1-12月的使用情况。
3、 调查方式：
由设备使用管理科室自查，逐一填报“大型医用设备成本效益调查表”。

4、 报告日期：2017年3月31日前书面报告监审办。

特此通知
监审办

2017年2月28日

